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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JDD00-2025-0004

金区政〔2025〕64号

各乡镇（街道），区直属各单位：

《金义新区（金东区）城中村改造村（社）集体产业发展用

地货币安置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，已经区委、区政府会议研究同

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

2025年 11月 3日



- 2 -

为加快推进金义新区（金东区）村（社）集体经济产业发展

用地货币安置工作，有效促进村（社）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，维

护社会和谐稳定。根据《金华市区城中村改造产业发展用地货币

安置办法》（金市建综〔2018〕30 号）和《金华市区城中村改

造实施办法》（金政办发〔2021〕1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市政府明确的城中村改造范围或经区政府批准同意实施征

迁改造项目，且未落实预留村建设用地的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

产业发展用地可以实施货币安置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申请产业发展用地货币安置的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同

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完成城中村改造工作。即完成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签订、

房屋腾空、拆除和安置房分配等工作。

（二）村（社）集体土地（不含林地）已经全部被征收或全

部净地交付。

（三）完成撤村建居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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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面积及用途核定

村（社）集体产业发展用地面积，以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

为单位，以该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城中村改造时《征收告

知书》发布之日的实有登记在册的户籍人口为依据，由各乡镇、

街道（办事处）根据在城中村改造中认定享受村民待遇的村（社）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核定产业发展用地人数，按人均不超过 20平

方米的标准进行确定。

实际安置人口中未立户或立户未婚的独生子女，按其人数的

2倍计算产业发展用地人数。

村（社）集体产业发展用地用途为商业服务业，规划容积率

不超过 1.7，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。

四、货币安置金额确定

以城中村改造启动公告发布为时间节点，由金东区村（社）

集体产业发展用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，由

评估公司分别对安置房地块和原村庄地块进行评估，取两个地块

评估结果的平均数，扣除相关规费、成本等费用确定货币安置补

偿金额。

扣除相关规费、成本等费用的标准由区财政局按照相关规定

予以明确。

五、资金实现方式和保障

货币安置资金由符合申报条件的村（社）属地乡镇、街道（办

事处）建立货币安置资金台账。资金实现方式包括货币安置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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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账付息、置换产权或台账付息+置换产权等三种方式。各村（社）

集体经济组织仅可通过其中一种方式获得产业发展用地安置资

金收益，具体由属地乡镇、街道（办事处）和村（社）协商后确定。

（一）台账付息

选择台账付息方式，区财政根据资金台账核定的安置资金额

度，由区城市有机更新中心按照相关规定支付安置资金利息。

1.协议签订。经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决策，根据资金

台账已核定的安置资金额度，由属地乡镇、街道（办事处）与其

签订产业发展用地货币安置协议，付息协议一般每五年签订一

次。

2.支付标准。资金台账每年支付给相关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

织的利息=可计息货币安置资金×（1+物价指数）×基准贷款利率

×（1+奖励上浮）。

可计息货币安置资金：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货币安置资金

净收益部分。

物价指数：付息当年 1月份市统计部门发布的上一年度金华

城区物价指数 （CPI）。

基准贷款利率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

心公布的当年 6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准。

奖励上浮：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 10%进行结算。

3.利息支付。台账利息根据每年 6月货币安置资金额度进行

计息，支付时点为次年二季度。由属地乡镇、街道（办事处）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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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资金台账额度核对无误后提出利息支付申请，由区城市有机更

新中心拨付到乡镇、街道（办事处）。

（二）置换产权

选择置换产权方式，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将货币安置资金

额度用于置换区属国资公司的商业、办公、服务业等非住宅用房，

以获取相关产权收益，按等价置换的原则，由区属国资公司与村

（社）签订置换协议，村（社）凭置换协议按相关规定办理产权

移交手续和办理不动产权证，产权证办理的相关费用由村（社）

集体承担。

（三）台账付息+置换产权组合

选择台账付息+置换产权组合方式，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

在核定的资金额度范围内完成产权置换金抵扣后，对安置资金结

余部分，按照台账付息相关规定及流程支付利息。

（四）资金保障

产业发展用地货币安置台账资金利息由区城市有机更新中

心负责兑现，区财政局安排预算保障。

六、实施流程

（一）提出申请

符合村（社）集体产业发展用地货币安置申请条件的村（社）

集体经济组织，向所在乡镇、街道（办事处）提出申请，申请核

定村（社）集体产业发展用地货币安置金额。

（二）乡镇、街道（办事处）初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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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、街道（办事处）根据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申请，

结合各指挥部等相关部门意见，核定人数确定产业发展用地货币

安置面积，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结果确定货币安置总金额。

（三）方案审议

各乡镇、街道（办事处）按照“一村一方案”的要求，制定产

业发展用地货币安置方案，内容包括：核定安置人数、面积、产

业发展用地评估货币安置金额、选择产权置换意向安置点等内

容，报区政府研究决策。

（四）协议签订

经区政府同意后，由乡镇、街道（办事处）、区属国资公司

与村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相关协议。

（五）协议履约

根据协议要求落实资金，按时间节点拨付到乡镇、街道（办

事处）代理中心村（社）账户。

七、货币安置资金（收益除外）使用规定按照《金华市区城

中村改造产业发展用地货币安置办法》金市建综〔2018〕30号

文件第四款执行。

八、本意见自 2025年 12月 4日起实施。

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1月 3日印发


